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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 一  條 

本法依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學生會組織章程第四十三條制定之。 

 

第  二  條 

學生法院職權如下： 

一、學生會組織章程之解釋與學生自治法規之統一解釋。 

二、學生自治組織紛爭之仲裁。 

三、懲戒案件之審理。 

四、不服學生自治組織公法上決定之救濟。 

 

第  三  條 

學生法院置學生法官三至五名；其職權之行使，另以自治條例定之。 

 

第三條之一 

學生法院置見習學生法官三名。其完成本院辦理之研習二場，且表現優異者，經

全體學生法官決議通過，為候補學生法官。 

 

第  四  條 

學生法官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： 

一、曾修習法律相關科目且成績卓著者。 

二、曾任學生會正、副會長者。 

三、曾任行政中心各部部長者。 

四、曾任學生議會議員者。 

五、曾任各系（所）學會會長、副會長者。 

六、曾任各社團社長者。 

七、曾任候補學生法官者。 

具有前項任何一款資格之學生法官，其人數以不超過總名額二分之一為原則。惟

為維持學生法院之運作，得視情況為調整。 

具有第一項第一款資格之學生法官，不得少於一名。 

第一項第一款所稱法律相關科目，指憲法、民法、刑法、商事法、行政法、民 



事訴訟法、刑事訴訟法、行政訴訟法。 

 

第四條之一 

見習學生法官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： 

一、對學生自治事務具有熱忱。 

二、願意學習，增進自我能力。 

三、能撥冗參與學生法院事務。 

 

第  五  條 

學生法官依據學生自治法規獨立行使職權，不受任何干涉。 

 

第  六  條 

學生法官不得兼任其他學生自治組織或社團之幹部職務。 

 

第  七  條 

學生法官因下列原因喪失學生法官資格： 

一、自行辭職。 

二、畢業或其他原因致本校學籍喪失者。 

三、受刑事法院判決確定。 

四、受學校懲戒之處分，觀原因顯已不適任者。 

學生法官之辭職，應以書面具名理由向書記處提出，自送達書記處之時起立即生

效。 

學生法官因下列原因，不喪失學生法官資格，但應停止職權之行使： 

一、於任期內休學者，自休學日至復學日止。 

二、畢業同年即考取本校研究所者，自畢業離校日至再次註冊入學日止。 

 

第  八  條 

學生法院置院長一人，由學生法官互選之。推選結果應公告。 

學生法院院長任期一年，連選得連任。 

 

第  九  條 

學生法院院長對外代表學生法院，對內綜理本會會務、監督書記處業務及主持 

院務會議。 

學生法院院長因故不能視事時，由學生法官推選一人代理其職務。 

學生法院院長出缺時，學生法官應立即依本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，選出繼任院 

長。 

 

第  十  條 



院務會議由學生法官組成，議決下列事項： 

一、任免書記長。 

二、關於施政綱要及概算事項。 

三、關於本院發布之行政命令。 

四、關於其他重要事項。 

書記長應列席院務會議。 

院務會議每學期應至少召開一次。 

院務會議由院長召開，必要時經學生法官三人以上連署得召開。 

院務會議以院長為會議主席，主席不克主持時，由出席會議之學生法官互推一 

人擔任會議主席。 

 

第 十一 條 

院務會議之決議，應有在職學生法官總額二分之一以上出席，出席學生法官過 

半數之同意行之。 

 

第 十二 條 

學生法院下設書記處，置書記長一人，書記若干人。 

書記長由學生法院院長選任，並於院務會議報告後聘任之。書記由書記長選任 

，經學生法院院長同意後聘任之。 

書記長及書記之辭職方式，如同學生法官。 

書記長承學生法院院長之命，綜理書記處事務，並指揮監督所屬人員。 

書記長出缺時，書記處之職權由學生法院院長綜理行之。 

 

第 十三 條 

書記處職權如下： 

一、關於文書收發、撰擬、保管及印信典守事項。 

二、關於各項會議籌劃、議事事項。 

三、關於工作報告彙編、預算編列事項。 

四、關於款項出納、事務管理事項。 

五、關於其他與學生法官行使職權有關之行政事務。 

 

第 十四 條 

學生法院書記處處務規程，得由學生法院另定之。 

 

第 十五 條 

本法之施行細則，由學生法院定之。 

 

第 十六 條 



本法自公布日施行。 

 

 


